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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对ＧＢ／Ｔ８１６５—１９９７《不锈钢复合钢板和钢带》和ＧＢ／Ｔ１７１０２—１９９７《不锈复合钢冷轧薄

钢板和钢带》进行合并修订。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８１６５—１９９７、ＧＢ／Ｔ１７１０２—１９９７标准。与 ＧＢ／Ｔ８１６５—１９９７、ＧＢ／Ｔ１７１０２—

１９９７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调整了复合板（带）的材质、类型；

———修改了结合率的判定方法；

———修改了性能检测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国平、弓建忠、王晓虎、常太根、范述宁、董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８１６５—１９８７、ＧＢ／Ｔ８１６５—１９９７；

———ＧＢ／Ｔ１７１０２—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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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复合钢板和钢带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爆炸法、爆炸轧制法和轧制法生产的不锈钢复合钢板和钢带（以下简称“复合板

（带）”）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代号、尺寸、外形、重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及质量

证明书等。

本标准适用于以不锈钢做复层、碳素钢和低合金钢做基层的复合钢板（带）。包括用于制造石油、化

工、轻工、海水淡化、核工业的各类压力容器、贮罐等结构件的不锈钢复层厚度≥１ｍｍ的复合中厚板，

以及用于轻工机械、食品、炊具、建筑、装饰、焊管、铁路客车、医药卫生、环境保护等行业的设备或用具制

造需要的复层厚度≤０．８ｍｍ的单面、双面对称和非对称复合钢带及其剪切钢板。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４７　钢板和钢带验收、包装、标识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ＧＢ／Ｔ７０８　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７０９　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７１０　优质碳素结构钢热轧薄钢板和钢带

ＧＢ／Ｔ７１１　优质碳素结构钢热轧厚钢板和钢带

ＧＢ７１３　锅炉和压力容器用钢板

ＧＢ／Ｔ２９７５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ＧＢ／Ｔ２９７５—１９９８，ｅｑｖＩＳＯ３７７：

１９９７）

ＧＢ／Ｔ３２７４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厚钢板和钢带

ＧＢ／Ｔ３２８０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ＧＢ３５３１　低温压力容器用低合金钢钢板

ＧＢ／Ｔ４１５６　金属杯突试验方法

ＧＢ／Ｔ４２３７　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ＧＢ／Ｔ４３３４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不锈钢晶间腐蚀试验方法

ＧＢ／Ｔ６３９６　复合钢板力学及工艺性能试验方法

ＪＢ／Ｔ１００６１　Ａ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探伤仪通用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３．１

不锈钢复合钢板和钢带　狊狋犪犻狀犾犲狊狊狊狋犲犲犾犮犾犪犱狆犾犪狋犲狊，狊犺犲犲狋狊犪狀犱狊狋狉犻狆狊

以碳素钢或低合金钢为基层，采用爆炸法或其他方法，在其一面或两面整体连续地包覆一定厚度不

锈钢的复合材料。

３．２

复层　犮犾犪犱犱犻狀犵犿犲狋犪犾

复合钢板中接触工作介质和大气的不锈钢。

１

犌犅／犜８１６５—２００８



３．３

基层　犫犪狊犲犿犲狋犪犾

复合钢板中主要承受结构强度的碳素钢或低合金钢。

３．４

爆炸法　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

以爆炸方法实现复、基层间冶金焊合的复合方法。

３．５

爆炸轧制法　犲狓狆犾狅犱犲犱狉狅犾犾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

以爆炸方法进行复、基层坯料的初始焊合，再进行轧制焊合的复合方法。

３．６

轧制复合法　狉狅犾犾犲犱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

不进行爆炸，只在轧制过程中实现复合的复合方法。

３．７

复合界面　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犮狅狀狋犪犮狋犻狀狋犲狉犳犪犮犲

复合钢板复层和基层之间的分界面。

３．８

结合率　狌狀犻狅狀狉犪狋犲

复合钢板复、基层间呈冶金焊合状态的面积占总界面面积的百分率。

３．９

修补焊接　狆犪狋犮犺犲犱狑犲犾犱犻狀犵

按一定要求除去未结合部分的复层，在基层上堆焊不锈钢，然后进行各种处理，使复合钢板复层保

持原有性能的作业。

４　分类和代号

４．１　制造方法

４．１．１　复合钢板（带）的不锈钢复层可以在碳素钢、低合金钢基层的一面或双面进行复合。

４．１．２　复合钢板（带）可以采用爆炸法（代号Ｂ）、轧制法（代号Ｒ）或爆炸轧制法（代号ＢＲ）制造。

４．２　分类级别

按制造方法和用途，复合钢板（带）的分类级别及代号见表１。

表１

级　别

代　　号

爆炸法 轧制法 爆炸轧制法

用　　途

Ⅰ级 ＢⅠ ＲⅠ ＢＲⅠ 适用于不允许有未结合区存在的、加工时要求严格的结构件上

Ⅱ级 ＢⅡ ＲⅡ ＢＲⅡ 适用于可允许有少量未结合区存在的结构件上

Ⅲ级 ＢⅢ ＲⅢ ＢＲⅢ 适用于复层材料只作为抗腐蚀层来使用的一般结构件上

５　订货内容

按本标准订货的合同或订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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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标准编号；

ｂ）　产品名称；

ｃ）　牌号：复层牌号＋基层牌号；

ｄ）　产品级别和代号；

ｅ）　尺寸及偏差；

ｆ）　重量；

ｇ）　交货状态；

ｈ）　用途；

ｉ）　特殊要求。

６　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６．１　尺寸

６．１．１　复合中厚板总公称厚度不小于６．０ｍｍ。轧制复合带及其剪切钢板总公称厚度为０．８ｍｍ～

６．０ｍｍ，见表２。供需双方协商也可供０．８ｍｍ～６．０ｍｍ的其他公称厚度规格或其他复层厚度规格。

表２ 单位为毫米

轧制复合

板（带）总

公称厚度

复层厚度　不小于 表　示　法

对称型ＡＢ面

非对称型

Ａ面 Ｂ面

对称型 非对称型

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６

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０６

１．２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０６

１．５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０８

２．０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０

２．５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１２

３．０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１５

３．５～６．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１５

总厚度（复×２＋基）

例：３．０（０．２５×２＋２．５０）

总厚度

（Ａ面复层＋Ｂ面复层＋基层）

例：１．５（０．２０＋０．１３＋１．１７）

　　注：Ａ面为钢板较厚复层面。

６．１．２　复合中厚板公称宽度１４５０ｍｍ～４０００ｍｍ，轧制复合带及其剪切钢板公称宽度为９００ｍｍ～

１２００ｍｍ。也可根据需方需要，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６．１．３　复合中厚板公称长度为４０００ｍｍ～１００００ｍｍ。也可根据需方需要，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轧

制复合带可成卷交货，其剪切钢板公称长度为２０００ｍｍ，或其他定尺。成卷交货的钢带内径应在合同

中注明。

６．１．４　单面复合中厚板的复层公称厚度１．０ｍｍ～１８ｍｍ，通常为２ｍｍ～４ｍｍ。也可根据需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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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６．１．５　单面复合中厚板的基层最小厚度为５ｍｍ，也可根据需方需要，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６．１．６　单面或双面复合板（带）用于焊接时复层最小厚度为０．３ｍｍ，用于非焊接时复层最小厚度

为０．０６ｍｍ。

６．２　尺寸允许偏差

６．２．１　复合中厚板

６．２．１．１　厚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复层厚度允许偏差 复合中厚板总厚度允许偏差

Ⅰ级、Ⅱ级 Ⅲ级
复合中厚板总

公称厚度／ｍｍ

允许偏差／％

Ⅰ级、Ⅱ级 Ⅲ级

不大于复层公称尺寸

的±９％，且不大于１ｍｍ

不大于复层公称尺寸

的±１０％，且不大于１ｍｍ

６～７
＋１０
－８ ±９

＞７～１５
＋９
－７

±８

＞１５～２５
＋８
－６ ±７

＞２５～３０
＋７
－５

±６

＞３０～６０
＋６
－４ ±５

＞６０ 协商 协商

６．２．１．２　宽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４要求。

表４ 单位为毫米

公　称　厚　度

下列宽度的宽度允许偏差

＜１４５０

≥１４５０

Ⅰ　级 Ⅱ　级 Ⅲ　级

６～７

＞７～２５

＞２５

按ＧＢ／Ｔ７０９

＋６
　０

＋１０
　０

＋１５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３５
　０

６．２．１．３　长度允许偏差，按基层钢板标准相应的规定。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

６．２．１．４　不平度，每米不平度应符合表５要求。不允许有明显凹凸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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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单位为毫米

复合钢板总公称厚度
下列宽度的允许不平度

１０００～１４５０ ＞１４５０

６～８ ９ １０

＞８～１５ ８ ９

＞１５～２５ ８ ９

＞２５ ７ ８

６．２．２　轧制复合带及其剪切的钢板

６．２．２．１　厚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６的规定。

表６ 单位为毫米

公　称　厚　度 复层厚度允许偏差

厚度允许偏差

Ａ级精度 Ｂ级精度

０．８～１．０

＞１．０～１．２

＞１．２～１．５

＞１．５～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５～３．０

＞３．０～３．５

＞３．５～４．０

＞４．０～５．０

＞５．０～６．０

不大于复层公称

尺寸的±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５

６．２．２．２　宽度和长度的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７０８的规定。

成卷交货时钢卷头、尾厚度不正常的长度各不超过６０００ｍｍ。

６．２．２．３　不平度

不平度应不大于１０ｍｍ／ｍ。

６．３　重量

复合板按理论重量交货或实际重量交货。按理论计重时，复合板重量为基层及复层各自相关标准

中规定的理论重量之和。钢带按实际重量交货。

７　技术要求

７．１　复合板（带）复层和基层材料应符合表７的规定。根据需方要求也可选用表７以外的牌号。材料

的组合由需方决定。复层和基层钢板均应是符合各自相应标准的合格钢板，应有质量证明书或其复

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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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复　层　材　料 基　层　材　料

标准号 ＧＢ／Ｔ３２８０、ＧＢ／Ｔ４２３７ 标准号 ＧＢ／Ｔ３２７４、ＧＢ７１３、ＧＢ３５３１、ＧＢ／Ｔ７１０

典型

钢号

０６Ｃｒ１３

０６Ｃｒ１３Ａｌ

０２２Ｃｒ１７Ｔｉ

０６Ｃｒ１９Ｎｉ１０

０６Ｃｒ１８Ｎｉ１１Ｔｉ

０６Ｃｒ１７Ｎｉ１２Ｍｏ２

０２２Ｃｒ１７Ｎｉ１２Ｍｏ２

０２２Ｃｒ２５Ｎｉ７Ｍｏ４Ｎ

０２２Ｃｒ２２Ｎｉ５Ｍｏ３Ｎ

０２２Ｃｒ１９Ｎｉ５Ｍｏ３Ｓｉ２Ｎ

０６Ｃｒ２５Ｎｉ２０

０６Ｃｒ２３Ｎｉ１３

典型

钢号

Ｑ２３５Ａ、Ｂ、Ｃ

Ｑ３４５Ａ、Ｂ、Ｃ

Ｑ２４５Ｒ、Ｑ３４５Ｒ、１５ＣｒＭｏＲ

０９ＭｎＮｉＤＲ

０８Ａｌ

　　注：根据需方要求也可选用表７以外的牌号，其质量应符合相应标准并有质量证明书。

７．２　界面结合率

７．２．１　复合中厚板

７．２．１．１　复层与基层间面积结合率应符合表８的规定。

７．２．１．２　复合钢板的结合率达不到表８规定时，允许对复合缺陷的复层进行熔焊修补，这种修补应满

足以下要求。

７．２．１．２．１　去掉缺陷部分的复层后，基层下挖０．２ｍｍ～０．５ｍｍ。

７．２．１．２．２　应由相应资质的焊工按经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进行补焊，并做出补焊记录，补焊记录应提

交需方。

７．２．１．２．３　补焊必须经超声波探伤检查合格后再进行着色检查，补焊表面不应有裂纹、气孔。在合同

中注明压力容器用的复合钢板，缺陷部位最多允许修补２次。表面必须打磨光洁，并保证钢板最小

厚度。

７．２．２　轧制复合带及其剪切钢板

７．２．２．１　轧制复合带及其剪切钢板每面的复基层间的面积结合率各不小于９９％（检测方法见附录

Ａ）。

７．２．２．２　轧制复合带及其剪切钢板不允许进行熔焊修补。

表８

界面结合级别 类　别 结合率／％ 未结合状态 检测细则

Ⅰ级

ＢⅠ

ＢＲⅠ

ＲⅠ

１００
　单个未结合区长度不大于５０ｍｍ，面积不大于９００ｍｍ２ 以下的未

结合区不计

Ⅱ级

ＢⅡ

ＢＲⅡ

ＲⅡ

≥９９ 　单个未结合区长度不大于５０ｍｍ，面积不大于２０００ｍｍ２

Ⅲ级

ＢⅢ

ＢＲⅢ

ＲⅢ

≥９５ 　单个未结合区长度不大于７５ｍｍ，面积不大于４５００ｍｍ２

见附录Ａ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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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力学性能

７．３．１　复合中厚板

常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９的要求。

表９

级　别
界面抗剪强度

τ／ＭＰａ

上屈服强度ａ

犚ｅＨ／ＭＰａ

抗拉强度

犚ｍ／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

犃／％

冲击吸收能量

犓犞２／Ｊ

Ⅰ级

Ⅱ级
≥２１０

Ⅲ级 ≥２００

　不小于基层对

应 厚 度 钢 板 标

准值ｂ

不小于基层对应

厚度钢板标准下

限值，且不大于上

限值３５ＭＰａｃ

不小于基层对应

厚度钢板标准值ｄ

应符合基层对应

厚度钢板的规定ｅ

　　ａ 屈服现象不明显时，按犚ｐ０．２。

ｂ复合钢板和钢带的屈服下限值亦可按式（１）计算：

犚ｐ ＝
狋１犚ｐ１＋狋２犚ｐ２

狋１＋狋２
…………………………（１）

　　 式中：犚ｐ１———复层钢板的屈服点下限值，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犚ｐ２———基层钢板的屈服点下限值，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狋１———复层钢板的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狋２———基层钢板的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ｃ复合钢板和钢带的抗拉强度下限值亦可按式（２）计算：

犚ｍ ＝
狋１犚ｍ１＋狋２犚ｍ２

狋１＋狋２
…………………………（２）

　　 式中：犚ｍ１———复层钢板的抗拉强度下限值，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犚ｍ２———基层钢板的抗拉强度下限值，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狋１———复层钢板的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狋２———基层钢板的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ｄ当复层伸长率标准值小于基层标准值、复合钢板伸长率小于基层、但又不小于复层标准值时，允许剖去复层仅

对基层进行拉伸试验，其伸长率应不小于基层标准值。

ｅ复合钢板复层不做冲击试验。

７．３．２　轧制复合带及其剪切钢板

应符合基层材料相应标准的规定。当基层选用深冲钢时，其力学性能应符合表１０的规定。复层为

０６Ｃｒ１３钢时，其力学性能按复层为铁素体不锈钢的规定。

表１０

基　层　钢　号
上屈服强度ａ

犚ｅＨ／ＭＰａ

抗拉强度

犚ｍ／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犃／％

复层为奥氏体不锈钢 复层为铁素体不锈钢

０８Ａｌ ≤３５０ ３４５～４９０ ≥２８ ≥１８

　　ａ 屈服现象不明显时，按犚ｐ０．２。

７．４　工艺性能

７．４．１　冷弯性能

７．４．１．１　复合中厚板弯曲试验条件及结果应符合表１１的规定。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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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总公称

厚度／

ｍｍ

试样宽度／

ｍｍ

弯曲

角度

弯芯直径犱 试验结果

内　弯 外　弯 内　弯 外　弯

≤２５ 犫＝２犪 １８０°
犪＜２０ｍｍ，犱＝２犪

犪≥２０ｍｍ，犱＝３犪

犪＜２０ｍｍ，犱＝２犪

犪≥２０ｍｍ，犱＝３犪

＞２５ 犫＝２犪 １８０°
　加工复层厚度至２５ｍｍ，弯芯

直径按基层钢板标准

　加工基层厚度至２５ｍｍ，弯芯

直径按基层钢板标准

　在弯曲部分的

外侧不得产生肉

眼可见的裂纹

　　注：犪为复合钢板总公称厚度。

７．４．１．２　轧制复合带及其剪切钢板弯曲试验条件及结果应符合表１２的规定。复材不锈钢板标准中没

有弯曲试验规定时，可不作外弯试验，如需方要求，则弯芯直径犱＝４犪。双面对称型复合钢板任做一个

弯曲试验、非对称复合钢板进行外弯试验时复层厚度大的Ａ面在外侧。

表１２

总公称厚度／ｍｍ 试样宽度犫／ｍｍ 弯曲角度 弯芯直径犱 内弯、外弯试验结果

０．８～６．０ 犫＝１０ １８０° 犱＝２犪 在弯曲部分的外侧不得产生裂纹

　　注：犪为复合钢板总厚度。

７．４．２　轧制复合带及其剪切钢板的杯突试验

当基层为０８Ａｌ钢时的双面对称轧制复合带及其剪切钢板，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交货

状态的可进行杯突试验，其每个测量点的杯突值应符合表１３的规定。基层为其他牌号时，不进行杯突

试验。

表１３ 单位为毫米

公称厚度
拉　延　级　别

冲压深度　不小于

０．８ ９．３

１．０ ９．６

１．２ １０．０

１．５ １０．３

２．０ １１．０

　　注：中间厚度的轧制复合板（带），其杯突试验值按内插法计算。

７．５　表面质量

７．５．１　复合中厚板复层表面不应有气泡、结疤、裂纹、夹杂、折叠等缺陷。允许研磨清除上述缺陷，但清

除后，应保证复层最小厚度，否则应进行补焊。基层表面质量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

７．５．２　轧制复合卷板表面不应有气泡、裂纹、结疤、拉裂和夹杂。不允许有分层。成卷交货时，钢带表

面质量的不正常部位应不超过钢带总长度的１０％。

７．５．３　轧制复合板（带）表面加工等级应符合表１４的规定，表面质量等级应符合表１５规定，表面质量

分组应符合ＧＢ／Ｔ４２３７、ＧＢ／Ｔ３２８０的有关规定。

表１４

表面加工等级 表面加工要求

Ｎｏ．１ 热轧后进行热处理、酸洗或类似的处理

Ｎｏ．２Ｂ 冷轧后进行热处理、酸洗或类似的处理，最后经冷轧获得适当的粗糙度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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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

等　级 表面质量特征

Ⅰ级表面

　钢板表面允许有深度不大于钢板厚度公差之半，且不使钢板小于允许最小厚度的轻微麻

点、轻微划伤、凹坑和辊印。

　钢板反面超出上述范围的缺陷允许用砂轮清除，清除深度不得大于钢板厚度公差

Ⅱ级表面

　钢板表面允许有深度不大于钢板厚度公差之半，且不使钢板小于允许最小厚度的下列缺

陷。正面：一般的轻微麻点、轻微划伤、凹坑和辊印。反面：一般的轻微麻点、局部的深麻点、

轻微划伤、凹坑和辊印。

　钢板两面超出上述范围的缺陷允许用砂轮清除，清除深度正面不得大于钢板复层厚度之

半，反面不得大于钢板厚度公差

７．６　复层晶间腐蚀试验

复合钢板（带）用不锈钢复层应按ＧＢ／Ｔ３２８０、ＧＢ／Ｔ４２３７标准规定，经晶间腐蚀检验合格后进行

复合。复合钢板成品可根据需方要求，按ＧＢ／Ｔ４３３４的规定进行晶间腐蚀检验。

７．７　交货状态

复合钢板（带）应经热处理，复层表面应经酸洗钝化或抛光处理交货。根据供需双方协议也可以热

轧状态交货。

８　试验方法

８．１　复合中厚板的检验项目按表１６规定。

表１６

检 验 项 目

Ⅰ　　级 Ⅱ　　级 Ⅲ　　级

ＢⅠ

ＢＲⅠ

ＲⅠ

ＢⅡ

ＢＲⅡ

ＲⅡ

ＢⅢ

ＢＲⅢ

ＲⅢ

拉伸试验 ○ ○ ○

外弯试验

内弯试验

△

○

△

○

△

△

剪切试验 ○ ○ ○

冲击试验 ○ ○ △

超声波检验 ○ ○ ○

晶间腐蚀 △ △ △

外形尺寸 ○ ○ ○

表面质量 ○ ○ ○

复层厚度 ○ ○ ○

　　注：○—表示必须进行的检验项目；

△—表示按需方要求的检验项目。

８．２　每批复合中厚板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７的规定。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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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７

序　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１ 拉伸 １ ＧＢ／Ｔ６３９６ ＧＢ／Ｔ６３９６

２ 外弯 １ ＧＢ／Ｔ６３９６ ＧＢ／Ｔ６３９６

３ 内弯 １ ＧＢ／Ｔ６３９６ ＧＢ／Ｔ６３９６

４ 抗剪强度 ２ ＧＢ／Ｔ６３９６ ＧＢ／Ｔ６３９６

５ 冲击 ３ ＧＢ／Ｔ６３９６ ＧＢ／Ｔ６３９６

６ 超声波探伤 逐张 每批纵向 附录Ａ

７ 晶间腐蚀 ２ — ＧＢ／Ｔ４３３４

８ 外形尺寸 逐张 — 精度合适的量具

９ 表面质量 逐张 — 目视

１０ 复层厚度 ２ — ＧＢ／Ｔ６３９６

８．３　每批轧制复合带及其剪切钢板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１８的规定。

表１８

序　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２ 拉伸 ２ ＧＢ／Ｔ６３９６ ＧＢ／Ｔ６３９６

３ 冷弯 ２ ＧＢ／Ｔ６３９６ ＧＢ／Ｔ６３９６

４ 杯突 １ ＧＢ４１５６ ＧＢ４１５６

５ 外形尺寸 逐张 — —

６ 复层厚度 ２ — ＧＢ／Ｔ６３９６

９　检验规则

９．１　不锈钢复合板（带）的检查和验收由供方质量监督部门进行。

９．２　不锈钢复合板（带）应按批检验交货。每批由同一牌号的基层和复层、同一规格、同一生产工艺、同

一热处理制度的钢板组成。

９．３　不锈钢复合板（带）如有不合格项目时，应从该批中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不合格项目的复验

（冲击试样按有关标准规定执行），复验不合格时不允许出厂。对于复合中厚板，此时可逐张取样，检验

合格后按张交货。

１０　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

１０．１　不锈钢复合板（带）的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应执行ＧＢ／Ｔ２４７标准的规定。

１０．２　不锈钢复合板（带）的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还应符合以下具体规定。

１０．２．１　不锈钢复合板（带）的包装应采取适当方式，以避免复板的擦伤、划伤。

１０．２．２　不锈钢复合中厚板应在每张钢板复层的同一部位做产品标志，轧制复合卷板应按箱或卷贴产

品标识，产品标志须注明：

ａ）　批号；

ｂ）　牌号：复层牌号＋基层牌号；

ｃ）　尺寸：（复层厚度＋基层厚度）×宽度×长度；

ｄ）　复合中厚板需注明制造方法类别和界面焊合状态等级，轧制复合板（带）需注明表面组别；

ｅ）　标准编号；

ｆ）　商标、厂名；

ｇ）　出厂日期。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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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不锈钢复合板（带）超声波检验方法

犃．１　范围

本检测方法适用于不锈钢复合板的超声波检验，用以确定复合板的结合状态。

犃．２　一般要求

犃．２．１　检测人员

进行复合板超声波检测的人员应经过技术培训，并取得相应的无损检测人员资格等级证书，其中检

测报告签发人员应具备Ⅱ级或Ⅲ级资格。

犃．２．２　检测仪器

采用Ａ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波探伤仪，探伤仪指标应符合ＪＢ／Ｔ１００６１的规定。

犃．２．３　探头晶片面积一般不应大于５００ｍｍ
２。且任一边长原则上不大于２５ｍｍ。频率为２．５ＭＨｚ～

５ＭＨｚ。

犃．２．４　检测面

一般从复层表面进行检测，当需要时可从基层表面进行检测。检测表面不得有影响检测的氧化皮。

油污及锈蚀等其他污物。

犃．２．５　耦合方式

直接接触法或水浸法。

犃．２．６　耦合剂

应选用机油、甘油、水等透声性好，且不损伤检测表面的耦合剂。

犃．２．７　探头的移动速度

探头的移动速度应不大于１５０ｍｍ／ｓ。当采用自动报警装置扫查时，不受此限。

犃．２．８　扫查方式

沿钢板宽度方向，间隔５０ｍｍ的平行扫查，也可采用１００％扫查。

在坡口预定线两侧各５０ｍｍ内应作１００％扫查。

根据合同、技术协议书或图样的要求，可采用其他扫查形式。

犃．３　灵敏度的确定

犃．３．１　基准灵敏度

探头置于复合钢板完全结合部位，调节第一次底波高度为荧光屏满刻度的８０％。以此作为基准灵

敏度。

犃．３．２　扫查灵敏度

扫查灵敏度通常不低于基准灵敏度。

犃．４　检测时间

应在复合钢板复合、热处理、校平剪切或切割后进行超声波检测。

犃．５　未结合区的确定

在基准灵敏度的情况下，第一次底波高度低于荧光屏满刻度的５％，且明显有未结合缺陷反射波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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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５％），该部位称为未结合区。移动探头，使第一次底波升高到４０％，此时探头中心作为未结合

区边界点。

犃．６　未结合区的评定

犃．６．１　未结合区指示长度的评定

一个未结合区按其指示的最大长度作为该未结合区的指示长度。若单个未结合区的指示长度小于

３０ｍｍ时可不作记录。

犃．６．２　未结合区面积的评定

多个相邻的未结合区，当其最小间距小于或等于２０ｍｍ时，应作为单个未结合区处理，其面积为各

个未结合区面积之和。未结合区面积小于９００ｍｍ２ 时可不作记录。

犃．６．３　未结合率的评定

未结合区总面积占复合板总面积的百分比。

犃．７　质量分级

犃．７．１　复合板质量分级按表８的规定。

犃．７．２　在坡口的预定线两侧各５０ｍｍ（板厚大于１００ｍｍ时以板厚的一半为准）的范围内，未结合的

指示长度大于或等于３０ｍｍ时判为不合格，可以按照７．２．１．２的规定进行修复。

犃．７．３　在任一平方米内不作记录的未结合区应不超过两处。

犃．８　结合率

结合率计算公式如下：

犑＝ （犛－犛１）／犛×１００％

　　式中：

犑———结合率，％；

犛———复合钢板的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ｃｍ２）；

犛１———未结合区的总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ｃｍ
２）。

犃．９　检验报告

复合钢板超声波检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委托单位、检验报告编号；

ｂ）　复材与基材的钢号及厚度；

ｃ）　复合钢板的级别代号、批号、钢板编号及尺寸；

ｄ）　探伤仪型号、探头直径及频率，耦合剂；

ｅ）　检验标准；

ｆ）　检验结果：以示意图表示未结合区位置、形状及尺寸（长度及面积），结合率数值，并按相应标准

对每张钢板做出合格与否的结论；

ｇ）　检验日期；

ｈ）　检验人员及审核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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